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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 绩 承诺 实现 情况 说 明 的审核报 告

大华核字[2020]001740号

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:

我们审核了后附的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(以

下简称
“
恒基达鑫公司

”)编制的 《关于武汉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

有限公司2017年度、2018年度、2019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》。

一、管理层的责任

按照有关规定编制 《关于武汉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有限公司

2017年度、2018年度、2019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》,保证

其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,不存在虚假记录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

是恒基达鑫公司管理层的责任。

二、注册会计师的责任

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恒基达鑫公司管理层

编制的 《关于武汉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有限公司 2017年度、2018

年度、2019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》发表意见。我们按照 《中

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号一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

阅以外的鉴证业务》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。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

实施鉴证工作,以对 《关于武汉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有限公司 2017

年度、2018年度、2019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》是否不存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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ˇ I嘿肖撮 大半个计师△莎可 人华核字[2020]0017401;△ 项审核报告

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。在鉴证过程中,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

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。我们相信,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

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。

三、鉴证结论

我们认为,恒基达鑫公司管理层编制的《关于武汉恒基达鑫国际

化工仓储有限公司 2017年度、2018年度、2019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

况的说明》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武汉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有

限公司实际盈利数与业绩承诺数的差异情况。

本审核报告仅供恒基达鑫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

用,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。

大华会计 合伙)   中国注册会计师

中国注册会计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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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武汉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有限公司 2017年度、2018年度、2019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

关于武汉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有限公司

2017年度、2018年度、2019年度

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

按照有关规定,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(以下简称
“
恒基

达鑫公司
”)编制了本说明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武汉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有限公司 (原名:湖北金腾兴实业有限公司)(以

下简称
“
武汉恒基达鑫公司

”、“标的公司
”)系由许继兵、张本义、汤兴国、黄

腾、张小桃共同投资设立的内资企业,于 2009年 12月 24日 在武汉市工商行政

管理局武昌分局登记注册,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万元,持股比例为:许继兵

34%、 张本义 5%、 汤兴国 26%、 黄腾 28%、 张小桃 7%,各股东已于 2011年 5月

24日缴是注册资本。

2011年 6月 9日 ,张本义将其 5%的股权、张小桃将其 7%的股权以人民币 120

万转让给闫杰,黄腾将其 4%的股权以人民币 40万元转让给闫杰,汤兴国将其 2%

的股权以人民币 20万元转让给闫杰,许继兵将其 6%的股权以人民币 60万元转

让给闫杰,股权转让完毕后,闫杰作为新增加的股东,出资额为人民币 240万元 ,

股权比例为 24%,黄腾出资额为人民币 240万元,股权比例为 24%,汤兴国出资

额为人民币 240万元,股权比例为 24%,许继兵出资额为人民币 280万元,股权

L饰刂为 28%。

2012年 2月 22日 ,武汉恒基达鑫公司增加注册资本至人民币3,600万 元 ,

新增资本由各股东以货币出资,增资后闫杰出资额为人民币864万元,股权比例

为 24%,黄腾出资额为人民币 864万元,股权比例为 24%,汤兴国出资额为人民

币864万元,股权比例为 24%,许继兵出资额为人民币1,008万元,股权比例为

28%。 各股东于 2012年 2月 22日 缴足新增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2,600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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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武汉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有限公司 2017年度、2018年度、2019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

2012年 12月 5日 ,武汉恒基达鑫公司减少注册资本至人民币1,000万元 ,

减资后闫杰出资额为人民币 250万元,股权比例为 25%,黄腾出资额为人民币 250

万元,股权比例为 25%,汤兴国出资额为人民币 250万元,股权比例为 25%,许

继兵出资额为人民币250万元,股权比例为 25%。 各股东已收回缴纳的实收资本

人民币2,600万元。

2013年 9月 6日 ,武汉恒基达鑫公司增加注册资本至人民币 2,000万元 ,

新增资本由各股东以货币出资,增资后闫杰出资额为人民币 400万元,股权比例

为 20%,黄腾出资额为人民币 650万元,股权比例为 32.5%,汤兴国出资额为人

民币550万元,股权比例为 27.5%,许继兵出资额为人民币400万元,股权比例

为 20%。 各股东于 2013年 9月 5日缴足新增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1,000万元。

2014年 3月 7日 ,根据签订的 《湖北金腾兴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》,

武汉恒基达鑫公司原 4位股东转让所持 70%的股权予恒基达鑫公司,转让后,珠

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出资额为人民币 1,400万元,股权比例

70%,黄腾出资额为人民币 240万元,股权比例 12%,汤兴国出资额为人民币 160

万元,股权比例 8%,闫杰出资额为人民币 120万元,股权比例 6%,许继兵出资

额为人民币80万元,股权比例 4%。

2015年 1月 6日 ,武汉恒基达鑫公司增加注册资本至人民币 8,000万元 ,

由股东分期于 2017年 1月 10日 之前缴足。其中: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

份有限公司认缴人民币 5,600万元,占注册资本 70%;黄腾认缴人民币960万元 ,

占注册资本 12%;闫杰认缴人民币480万元,占注册资本 6%;汤兴国认缴人民币

640万元,占注册资本 8%;许继兵认缴人民币 320万元,占注册资本 4%。 各股

东分期出资情况如下:

各股东截止 2015年 6月 9日缴纳新增的注册资本 1,167.20万 元,其中:闫

杰出资人民币246.4万元、汤兴国出资人民币 332万元、许继兵出资人民币 240

万元、黄腾出资人民币 348.8万元。

各股东截止 2015年 8月 7日缴纳新增的注册资本⒋673.60万元,其中:恒

基达鑫公司出资人民币⒋200万元、闫杰出资人民币 11⒊ 60万元、汤兴国出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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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武汉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有限公司 2017年度、2018年度、2019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

人民币148万元、黄腾出资人民币212万元。

2017年 1月 5日 ,黄腾缴纳新增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159.2万元。合计各股

东已缴纳新增的注册资本人民币6,000.00万元。

2019年 9月 10日 ,许继兵将其所持 4%股权及相应之所有权利和义务转让给

陈波。股权变更后,恒基达鑫公司出资额为人民币5,600万元,股权比例为 70%,

黄腾出资额为人民币960万元,股权比例为 12%,汤兴国出资额为人民币640万

元,股权比例为 8%,闫杰出资额为人民币 480万元,股权比例为 6%,陈波出资

额为人民币 320万元,股权比例为 4%。

2019年 12月 18日 ,根据黄腾和陈波签订的 《股权转让合同》,黄腾将其持

有的 12%股权及相应之所有权利和义务转让给陈波。2020年 1月 19日 ,股权变

更后,恒基达鑫公司出资额为人民币5,600万 元,股权比例为 70%,陈波出资额

为人民币1,280万元,股权比例为 16%,汤兴国出资额为人民币 640万元,股权

比例为 8%,闫杰出资额为人民币480万元,股权比例为 6%。

法定代表人:张辛聿

注册资本:人民币8000万元

公司住所:武汉化学工业区化工五路一号

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:91420100698318M07

二、恒基达鑫公司总投资款情况

2014年 3月 7日 ,恒基达鑫公司与黄腾、汤兴国、许继兵、闫杰签订了《湖

北金腾兴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》,以人民币 2,650万元受让标的公司 70%

股权 (该股权对应注册资本人民币 1,400万元 )。 其中:黄腾转让其所持标的公

司 20.5%股权,汤兴国转让其所持标的公司 19.5%股权,许继兵转让其所持标的

公司 16%股权,闫杰转让其所持标的公司 14%股权。

2015年 1月 6日 ,武汉恒基达鑫公司增加注册资本至人民币 8,000万元 ,

恒基达鑫公司认缴人民币5,600万元,并于2015年 8月 7日缴纳出资人民币4,200

截止 2019年 12月 31日 ,恒基达鑫公司总投资款金额为人民币 6,850万元。

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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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武汉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有限公司 2017年度、2018年度、2019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

三、业绩承诺情况及补偿安排

2014年 3月 7日 ,恒基达鑫公司与黄腾、汤兴国、许继兵、闫杰签订了《湖

北金腾兴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》(2015年 2月 5日湖北金腾兴实业有限公

司更名为武汉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有限公司),黄腾、汤兴国、许继兵、闫杰

承诺保证标的公司建设的金腾兴化工仓储物流项目在正式运营后 3年内的平均

投资回报率不低于 10%(年投资回报率按照标的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数据进行计算 ,

年投资回报率=经审计的标的公司年度净利润/[(标的公司经审计的年初净资产+

标的公司经审计的年末的净资产)/2])。 武汉恒基达鑫公司于 2016年 9月 2日

取得武汉化学工业区管理委员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核发的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

可证》(鄂 A安经字[2016]160010),许 可武汉恒基达鑫公司开展危险化学品经营,

正式投入运营。武汉恒基达鑫公司正式运营后 3年期间为 2017年度、2018年度、

2019年度。如武汉恒基达鑫公司 2017年度、2018年度、2019年度实际的平均

投资回报率低于 10%,则黄腾、汤兴国、许继兵、闫杰应按照协议约定以现金方

式在标的公司建设的金腾兴化工仓储物流项目在正式运营后第 3个年度审计报

告出具后的 30日 内按股权比例向恒基达鑫公司退还相应款项,且各转让方互负

连带责任。

承诺方应退还的款项金额按以下公式计算确定:应退还的款项金额=受让方

总投资 (即股权转让款 2,650万元+受让方后续投资款)水 10%冰 3一标的公司运营后

3年经审计的平均净利润水3米70%,应退回的款项最多不超过 900万元。业绩承诺

方之间对上述退还款项金额义务承担连带责任。

四、业绩承诺实现情况

武汉恒基达鑫公司 2017年度实现净利润为一15,115,82⒋ 17元 ,年初净资产

为 67,447,371.33元 ,年末净资产为 53,923,547.16元 ,2017年度投资回报率

为一2⒋ 91%。 上述业绩结果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(特殊普通合伙)珠海分所审

计,并于 2018年 3月 20日 出具了大华审字[2018]030165号审计报告。

武汉恒基达鑫公司 2018年度实现净利润为△6,04⒋ 122.34元 ,年初净资产

为 53,923,547.16元 ,年末净资产为 37,879,42⒋ 82元 ,2018年度投资回报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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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武汉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有限公司 2017年度、2018年度、2019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

为一3⒋ 95%。 上述业绩结果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(特殊普通合伙)珠海分所审

计,并于 2019年 2月 19日 出具了大华审字[2019]030029号审计报告。

武汉恒基达鑫公司 2019年度实现净利润为一11,657,613.13元 ,年初净资产

为 37,879,42⒋ 82元,年末净资产为 26,221,811.69元 ,2019年度投资回报率

为一36.37%。 上述业绩结果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(特殊普通合伙)珠海分所审

计,并于 2020年 2月 14日 出具了大华审字[2020]030062号审计报告。

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如下表 :

项  目 2019年度

净利润① 1̄1,657,613.13

年初净资产② 37,8791424,82

年末净资产◎ 26J221,811,69

平均净资产④〓(②+③ )/2 32,050,618,26

年投资回报率⑤〓①/④ 3̄6,37%

实际平均投资回报率◎=(∑⑤)/3 3̄2,08%

承诺平均投资回报率 不低于 10%

2017年度、2018年度、2019年度的实际平均投资回报率较承诺的标的公司

建设的金腾兴化工仓储物流项目在正式运营后 3年内的平均投资回报率低。根据

《湖北金腾兴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》约定,业绩承诺方应向恒基达鑫公司

退还相应款项。

五、业绩承诺补偿情况说明

标的公司建设的金腾兴化工仓储物流项目在正式运营后 3年内的平均投资

回报率低于 10%,转让方一 汤兴国、闫杰、陈波合计应向恒基达鑫公司退还 900

万元 (应退还的款项金额=受让方总投资 6,850万元 (即股权转让款 2,650万 元
+

受让方后续投资款 4,200万元)水 10%冰3+1,038.66万 元中3米70%=4,236.19万元 ,

应退回的款项最多不超过 900万元 )。

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

二O二 O年三月十五日

2017年度 2018年度

1̄6,044J122,341̄5,115!824,17

67)4471371,3O 53.923)547,1C

37,879)424,82531923,547,1C

45J901,485,9C60)685J459,25

3̄4,95%2̄4,91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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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关蹋潺i姘料评扮可

附件 2:

授权委托书

合伙人~叁L碰廴~:

根据《财政部关于注册会计师在审计报告上签名盖章有关问题的

通知》(财会[2001]1035号 )及本所 《关于发布 〈2020年度签署业务

报告合伙人授权名单〉的通知》[大华风字 (2020)第 1号 ]之规定,

本委托人现将大华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签订的业务约定书 ,

出具的审计报告、验资报告、审阅报告和审核报告等业务报告的审核

签字权授予你,你要严格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以及相关法律

法规的规定,按照本所制定的内部控制制度认真履行逐级复核程序 ,

严格控制和合理规避审计风险,确保业务报告公正、公允、实事求是。

合伙人~直i至出三~注册会计师证书编号为:   440300010011

本授权委托书自2020年 1月 1日 至 2020年 12月 31日有效。

`
授权人 (首席合伙人)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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